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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股份公司”）经营计划管理，促进股份公司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股份公司经营计划横向划分为年度经营计划、季度经营

计划与月度经营计划三个层次；纵向划分为股份公司计划、总部各职

能部门计划、事业部、子公司（不包括事业部下属子公司，下同）、

分公司计划和事业部、子公司、分公司下属部门计划等多个层次。 

第三条  股份公司建立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体系，按照 PDCA（计

划、执行、监督检查、调整）循环实施管理。 

  

第二章 经营计划管理组织体系 

第四条  股份公司设立经营计划会，指导公司年度、季度经营计

划的编制，对计划进行综合平衡，监督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负责计划

的调整。 

第五条  年度、季度经营计划会由股份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下属各企业总经理、总部各职能部门经理组成；月度经

营计划会由股份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组成。 

第六条  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是计划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编制

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季度经营计划与月度经营计划，并监督实施，组

织考核。 

第七条  股份公司各职能部门根据公司年度、季度、月度经营计

划分别制定本部门年度、季度、月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事业部和分、子公司依据公司年度、季度、月度经营计

划分别制定各自年度、季度、月度经营计划，并组织实施与考核。事

业部和分、子公司下属单位根据事业部和分、子公司经营计划层层分

解落实计划指标。 

第九条  经营计划会以季度为单位考核股份公司总部职能部门、

事业部和分、子公司经营计划完成情况，考核结果与股份公司总部职

能部门、事业部和分、子公司的薪酬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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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经营业绩的统计应当准确、及时、全面地反馈计划执行

情况，各级管理人员必须重视，禁止弄虚作假。 

  

第三章 经营计划编制 

第十一条  根据股份公司发展战略与上年度经营计划的执行情

况，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组织编制公司年度经营计划。 

第十二条  股份公司每年 10 月中旬开始组织编制下一年度经

营计划，具体程序如下： 

第一步：股份公司总经理组织年度经营计划启动会,审视公司战

略,通过对历史业绩的回顾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确定下一年度的

主要经营目标； 

第二步：股份公司各下属单位结合自身状况就本单位下一年度经

营计划提出建议； 

第三步：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会同战略发展部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本年度经营计划执行情况、各下属单位经营计划建议编制公司下一年

度经营计划草案； 

第四步：经营计划会对计划财务部编制的经营计划草案进行审核、

综合平衡和调整补充； 

第五步：股份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公司年度经营计划。 

第六步：股份公司总部职能部门、事业部和分、子公司负责逐层

分解、落实股份公司确定的本单位或本部门年度计划。 

第十三条  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根据董事会确定的公司年度经

营计划指导事业部和分、子公司、股份公司职能部门编制事业部和分、

子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公司职能部门年度工作计划，经营计划和财务

预算质询会（质询会的组织参见预算管理制度）审议修正通过后组织

实施。 

第十四条  股份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经营计划与总经理就

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 

第十五条  股份公司总经理与事业部和分、子公司总经理就各

单位的年度经营目标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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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股份公司季度经营计划由计划财务部根据年度经营

计划与上季度计划完成情况在上季度末编制。 

第十七条  股份公司总部职能部门、事业部与分公司、子公司

根据季度经营计划、本部门年度计划、本部门上季度计划完成情况在

上季度末组织编制本部门季度经营计划。季度经营计划、各部门季度

经营计划经经营计划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十八条  股份公司月度经营计划由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根据

公司季度经营计划与上月计划完成情况编制，经股份公司司务会讨论

通过后实施。 

第十九条  股份公司总部职能部门、事业部与分公司、子公司

根据本部门季度经营计划、上月计划完成情况，参照公司月度经营计

划组织编制本部门月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如遇特殊情况股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可于年中调整

一次，调整计划须经股份公司董事会批准。 

  

第四章 计划指标管理 

第二十一条  经营计划所规定的各项计划任务应以计划指标来表

示。计划指标是公司在计划期内在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应该达到的目标

和水平。 

第二十二条  计划指标参照同行业水平与公司历史水平来确定。

计划指标要具有激励性，需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第二十三条  计划指标应当尽量量化、具体。 

第二十四条  股份公司计划指标必须进行层层分解，层层落实。

分解指标必须和总指标保持平衡、衔接，分解指标执行情况在每月经

营计划会上进行反馈。 

第二十五条  股份公司自上而下建立计划指标管理体系，计划指

标实行分级归口管理。股份公司指标(总指标)由计划财务部负责汇总、

上报和下达，各业务单元计划采购部归口管理。总经理对公司指标负

责，各级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指标负责。 

第二十六条  股份公司计划指标经董事会确定后，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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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归口部门和执行单位不得随意修改。 

第二十七条  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计划指标，必须向计划财务

部提出申请，并详细说明原因（包括计划的执行情况），经经营计划

会讨论通过。调整公司年度经营计划指标须报股份公司董事会批准。

计划指标调整未批准之前，按原计划执行。 

第二十八条  调整年度计划指标应当提前一个季度申请，调整季

度计划指标应当提前一个月申请。 

第二十九条  调整某项计划指标时如需同时相应调整其它有关计

划指标，应一并申请，以保证计划的平衡、协调。 

第三十条  调整计划指标一律以书面批复为准，在未接书面批

复以前，一律按原计划指标考核。 

  

第五章 检查与考核 

第三十一条  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跟踪、分析、报告公司计

划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二条  股份公司总部职能部门、事业部和分、子公司每月

以报表形式上报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特殊事项需要缩短报告周期的，

由经营计划会决定。 

第三十三条  各级领导必须随时监督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发现

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完成。 

第三十四条  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应当充分利用统计报表、会计

报表、业务报表等资料。检查计划的实际完成数，一律以统计报表数

为依据。 

第三十五条  股份公司每季度对事业部和分、子公司计划执行情

况考核一次。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会同战略发展部组织考核并提出初

步意见，经营计划会讨论后作出考核结论。 

第三十六条  事业部的考核指标，一律以经营计划会所确定的计

划指标为依据。经营计划会决定的考核结果直接与事业部的薪酬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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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制度的修改、补充由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提出，

经股份公司总经理审核报股份公司董事会批准。 

第三十八条  股份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解释说明本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经营计划管理组织体系
	第三章 经营计划编制
	第四章 计划指标管理
	第五章 检查与考核
	第六章 附 则

